城桥镇2022-2026年促进就业扶持政策

为进一步促进劳动力就业，加快推进本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就业氛围，结合本镇实际，以创业带动就业，推进我镇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现将2022-2026年本镇促进就业扶持政策制定如下意见：
一、鼓励自主创业、创业带动就业
（一）受理窗口及受理时间
受理窗口：城桥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受理时间：每年10月 
（二）补贴对象、条件和标准
1、本镇户籍或外省市户籍有居住证的劳动力于2022年1月1日以后在本镇注册并经营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民办非企业等创业组织（劳务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公司、保安公司及政府购买服务的用人单位除外），给予一次性奖励500元。
2、35周岁以下取得高校毕业证书的本镇户籍劳动力及长期失业青年（启航人员）于2022年1月1日以后，在本镇注册并经营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民办非企业等创业组织（劳务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公司、保安公司及政府购买服务的用人单位除外），给予一次性奖励1000元。
3、2022年1月1日以后入驻本镇创业园区，并孵化成功的创业组织，给予一次性奖励1000元。
4、创业组织成立后当年内带动本镇劳动力就业的，并按规定办理用工手续满半年、缴纳社会保险费、给予每带动一人一次性奖励500元，如带动经人保部门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就业的，则给予每带动一人一次性奖励1000元，当年内带动2-6人和6人以上就业的再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2000元和5000元。
（三）受理、审核程序
1、创业组织在规定时间内向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提出申请;
2、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初审后当月报城桥镇人民政府；
3、城桥镇人民政府于受理次月完成审核；
4、城桥镇就业专项资金及时将奖励费发放至创业组织或业主的银行账户。
（四）申报材料
1、自主创业奖励
[bookmark: _GoBack]（1）业主填写的“城桥镇创业组织自主创业奖励申请表”（附件一）；
（2）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3）高校毕业证书及复印件；
（4）户口本、身份证及复印件；
（5）上海市社会保险费缴费通知书及上海市社会保险费征收专用收据原件和复印件；
（6）按市标准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另需提供已审批的“就业困难人员申请表”原件和复印件；
（7）创业组织开户银行账号复印件或业主银行账号复印件；
（8）入驻创业园区的需提供创业园区入驻协议。
2、创业带动就业奖励
（1）业主填写的“城桥镇创业组织自主创业奖励申请表”
（附件一）、“城桥镇创业组织带动就业人员明细表（附件二）”；
（2）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3）“上海市单位招用从业人员备案名册”及复印件；
（4）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通知书和收据复印件；
（5）业主户口簿、身份证及复印件；
（6）创业组织开户银行账号复印件；
（7）按市标准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另需附已审批的“就业困难人员申请表”及复印件。
二、特定就业补贴
（一）鼓励用人单位录用特定人员
1、受理窗口及受理时间 
受理窗口：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受理时间：每年10月
2、补贴对象、条件和标准 
（1）补贴对象：在本镇注册并经营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民办非企业等创业组织（劳务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公司、保安公司及政府购买服务的用人单位除外）。
（2）补贴条件：2022年1月1日以后为本镇户籍35周岁以下的长期失业青年和本镇户籍的毕业一年内全日制高校毕业生办理用工登记手续满半年，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3）补贴标准：就业期间给予每录用一人一次性补贴500元。
3、受理、审核程序
（1）用人单位在规定时间内向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提出申请；
（2）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初审后当月报城桥镇人民政府；
（3）城桥镇人民政府于受理次月完成审核；
（4）城桥镇就业专项资金及时将奖励费发放至用人单位银行账户。
4、申报材料
（1）用人单位填写的“城桥镇用人单位录用特定人员奖励申请表”（附件三）、“城桥镇用人单位录用特定人员明细表”（附件四）；
（2）营业执照副本及复印件；
（3）“上海市单位招用从业人员备案名册”及复印件；
（4）高校毕业证书及复印件
（5）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通知书和收据及复印件；
（6）用人单位开户银行账号复印件。
（二）鼓励特定人员就业补贴
1、受理窗口及受理时间
受理窗口：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
受理时间：每年10月
2、补贴对象、条件和标准
（1）补贴对象：本镇户籍35周岁以下的长期失业青年和毕业一年内全日制高校毕业生。
（2）补贴条件：2022年1月1日以后在本镇注册并经营的用人单位（机关、事业及政府购买服务的用人单位除外）实现就业，与用人单位新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办理用工登记手续并缴纳社会保险费。
（3）补贴标准：就业期间给予一次性补贴500元
3、受理、审核程序
（1）特定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向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提出申请；
（2）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初审后当月报城桥镇人民政府；
（3）城桥镇人民政府于受理次月完成审核；
（4）城桥镇就业专项资金及时将奖励费发放至用特定人员银行账户。
4、申报材料
（1）特定人员填写“城桥镇特定人员就业奖励申请表”（附件五）；
（2）“上海市单位招用从业人员备案名册”及复印件；
（3）特定人员户口簿、身份证及复印件；
（4）高校毕业证书及复印件；
（5）特定人员银行账号复印件。
三、其他
1、上述促进就业扶持政策执行时间自2022年1月1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2、本意见由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人民政府制定并负责解释。

附件1：城桥镇创业组织自主创业奖励申请表
附件2：城桥镇创业组织带动就业人员明细表
附件3：城桥镇创业组织录用特定人员奖励申请表
附件4：城桥镇用人单位录用特定人员明细表
附件5：城桥镇特定人员就业奖励申请表


                    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人民政府
2022年6月21日


附件1：城桥镇创业组织自主创业奖励申请表
	创业组织名称
	
	成立日期
	

	经营地址
	
	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代表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录用本镇户籍劳动者人数
	

	申请补贴项目及补贴金额
	一次性开办费补贴          □500元    □1000元

	
	一次性奖励补贴   □500元/人  补贴人数     ，补贴金额      元
录用就业困难人员一次性奖励补贴  1000元/人  补贴人数     ，补贴金额      元
一次性创业带动就业奖励补贴  □2000元/6人以下 □5000元/6人以上

	开户银行
及账号
	

	本单位（组织）提供的信息真实有效，如有不实，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乡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初审意见
	经初审：
符合自主创业补贴条件，给予 
□一次性开办费补贴      元；□一次性奖励补贴      元； 
□一次性创业带动就业奖励补贴      元；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意见
	


 

  经办人：           审核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本表一式三份：申请人、乡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和乡镇人民政府各留一份。


附件2：城桥镇创业组织带动就业人员明细表
单位名称（盖章）：   
补贴类型：  □一次性创业带动就业奖励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个人联系电话
	录用起止年月
	备注

	
	
	
	
	
	

	
	
	
	
	
	

	
	
	
	
	
	

	
	
	
	
	
	

	
	
	
	
	
	

	
	
	
	
	
	

	
	
	
	
	
	

	
	
	
	
	
	

	
	
	
	
	
	

	总计
	
	
	
	
	


 注：1、本表适用于创业组织一次性创业带动就业奖励。请申请补贴的用人单位在表头的补贴类型中相应打“√”。
谨承诺：本单位提供的创业组织一次性补贴花名册是真实，准确的，若以上名单与实际不符，本单位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用人单位负责人 ：            填表人：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3：城桥镇创业组织录用特定人员奖励申请表
	创业组织名称
（盖章）
	
	统一信用代码
	

	经营地址
	
	成立日期
	

	法人代表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录用本镇户籍劳动者人数
	

	申请补贴项目及补贴金额
	一次性录用特定人员奖励    □500元*    人数

	开户银行
及账号
	

	法人代表本人或配偶有创业担保贷款还款或还息逾期情况           □是  □否

	本单位为注册并经营在本区的用人单位，且非劳务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公司、保安公司及政府购买服务的用人单位。现申请鼓励创业带动就业补贴，承诺提供的信息真实有效、实际运营过程中严格履行劳动合同规定，愿意接受审计监督，并承担违规申请享受补贴相应处罚。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乡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园区管委会）初审意见
	经初审：
□符合鼓励用人单位录用特定人员补贴条件，给予 
□一次性开办费补贴      元；□一次性创业带动就业奖励      元；
□不符合补贴条件：一次性开办费补贴   □一次性创业带动就业奖励，
原因                                                  。‘’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本表一式三份：申请人、乡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和区就业促进中心各留一份。


附件4：城桥镇用人单位录用特定人员明细表
单位名称（盖章）：   
补贴类型： □一次性录用特定人员奖励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个人联系电话
	录用起止年月
	备注

	
	
	
	
	
	

	
	
	
	
	
	

	
	
	
	
	
	

	
	
	
	
	
	

	
	
	
	
	
	

	
	
	
	
	
	

	
	
	
	
	
	

	
	
	
	
	
	

	
	
	
	
	
	

	总计
	
	
	
	
	


 注：1、本表适用于创业组织一次性录用特定人员奖励。请申请补贴的用人单位在表头的补贴类型中相应打“√”。
谨承诺：本单位提供的创业组织一次性补贴花名册是真实，准确的，若以上名单与实际不符，本单位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用人单位负责人 ：            填表人：        填写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5：城桥镇特定人员就业奖励申请表
	特定人员姓名
	
	身份证号
	

	户籍地址
	
	联系电话
	

	开户银行
及账号
	

	录用组织名称
（盖章）
	
	统一信用代码
	

	经营地址
	
	成立日期
	

	法人代表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合同起止日期
	

	申请补贴项目及补贴金额
	一次性补贴   □500元 

	
本单位为注册并经营在本区的用人单位，且非机关、事业及政府购买服务的用人单位。现合同员工申请特定人员就业一次性就业补贴，承诺提供的信息真实有效、实际运营过程中严格履行劳动合同规定，愿意接受审计监督。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乡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园区管委会）初审意见
	
经初审：
□符合鼓励特定人员就业补贴条件，给予 □一次性就业奖励，
原因                                                  。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意见
	


 
  经办人：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注
	





本表一式三份：申请人、乡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和区就业促进中心各留一份。
1

